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

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后，基于本人的独立判

断，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题，现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没有为股东、持股 50%以

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与关联方的累计和当

期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资金占用

风险，能有效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二、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的通知》、《关于支持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2. 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判断、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立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结合公司前次回购股份的结果情

况、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公司自身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等方

面，为满足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或后续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

票来源需求，进行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

员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维护投资者利益，实现股东利益

最大化。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30亿元（含 1.30 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含 2.60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

合理公允。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现金流充裕，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

条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理，具备可行性。 

4. 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其他监管认可的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设计合理，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

股份回购方案。 

 

 

 

 

 

独立董事:李晓、马新彦、马野驰 

 

2021年 8月 24日 

 


